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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7               证券简称：泰格医药                公告编码（2018）054 号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签订的为战略合作协议，部分合作事宜并未完全确定，存在不确定性。 

2、 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的营业收入、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 

3、 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一、协议基本情况 

1、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泰格医药”）于2018年7月

22日与中国领先的创新药CDMO服务商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药

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九洲药业与泰格医药将在其药物

领域的临床研究和开发过程中进行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创新药临

床研究业务领域合作共赢。 

2、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九洲药业；股票代码：603456）成立于1998

年，是一家以特色原料药为主营业务，并为国际大型制药公司提供新药CDMO一站式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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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上市制药企业，是全球卡马西平、奥卡西平、酮洛芬和格列齐特原料药的主要生产

商，国际市场占有率均位列全球前列。 

企业名称：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工业区 

注册资本：80612.32万元 

法定代表人：花莉蓉 

成立时间：1998年7月13日 

经营范围：化学原料药、医药中间体的生产。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

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的制造、销售；医药、化工产品的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服务，

经营进出口业务。 

一年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一季度 

总资产 314,251.19 337,905.01 

净资产 267,510.38 273,047.65 

营业收入 171,744.06 47,547.56 

净利润 14,760.53 5,159.05 

 

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3、根据《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规定，本次签订协议在董事长审批范围内，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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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已履行审议决策程序。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甲方：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 

乙方：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 

2、合作内容 

在合作期内，甲乙双方将在以下方面内进行友好合作： 

（1） 乙方为甲方临床在研药物注册及临床研究方案和临床申报总结报告提供咨

询服务和把关审核，乙方须确保研究方案的科学合理性，并安排相关人员协

助甲方通过临床申报资料CDE的审评。 

（2） 乙方为甲方对创新药物信息、拟引进项目提供临床研究的可行性论证。 

（3） 甲乙双方在其药物领域的临床研究和开发过程中进行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双

方的合作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甲方委托乙方提供临床检查、数据管理和统

计、医学事务、药物警戒、质量控制、人员培训、医学影像、PK样品检测、

中心实验室检测、实验测试样品以及实验药品物流等服务，甲方优先委托乙

方提供相关服务。 

（4） 乙方将根据甲方产品和临床开发的需要指定特定人员与甲方相关团队进行

对接，并根据双方就具体项目签订的独立合同提供相关服务。 

（5） 乙方将优选其内部人员组成相应的团队为甲方项目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 

（6） 乙方同意对甲方创新药物的临床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优先安排相关资源开

展甲方的临床试验。  

3、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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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劝诱条款：在《战略合作协议》期限内以及协议到期后一年内，双方一致

同意不得以劝诱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聘用另一方的雇员。上述情形不适用于一方的

雇员非因另一方的劝诱而向另一方申请职位并被另一方聘用的情况，也不适用于任

何一方的前任雇员，在该等情况下，任何一方均无须向另一方承担责任并有权自行

聘用该等人员。 

（2）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均同意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3） 本协议有效期为10年，到期双方可另行商议延期事项。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九洲药业与泰格医药将在创新药临床研究领域开展战略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实现双方在创新药临床研究领域的合作共赢的局面。如果本协议的条款充分履行将对公

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可帮助公司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全体股东

的利益。具体影响将视项目实施情况而定。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双方长期合作的总体协议，涉及合作的基本原则和合作模式，具体的合

作事宜以独立合同的方式确立目标、责任、费用，计划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

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最近三年战略合作协议签订情况 

序号 名称 披露日期 实质进展 

1 

公司与日本EPS 控股株式会社和EPS 益新株式会

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7-08-29 正常履行中 

2 公司与上海谋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2015-12-23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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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3 

公司与漯河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2015-12-08 正常履行中 

4 

公司与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2015-10-16 正常履行中 

5 

公司与上海海抗中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2015-08-31 正常履行中 

6 

公司与凯杰（苏州）转化医学研究有限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2015-08-10 正常履行中 

7 

公司与天津合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 

2015-07-09 正常履行中 

8 

公司与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2015-03-11 正常履行中 

9 

公司与嘉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 

2015-03-11 正常履行中 

 

五、其它应披露的内容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有关规定，对合作的后续进展情况进行及时的披露。 

六、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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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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